




南京大学第二批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被推荐人附件材料





被推荐人姓名：                
所在单位：                
填表时间：                









填写说明

1、 本表第一项至第十项由被推荐人本人填写。
2、 本表第十一项由学校填写。
3、 本表第四项至第九项非必填项，请根据被推荐人的实际情况填写，如没有相应成果可不填写。
4、 本表内有关栏目填写不下的，可另附页。
5、 请提供三套最具代表性的材料供同行专家评审，每套材料包括2部学术专著原件和5篇最具代表性论文原件（或复印件）。另提供其他代表性成果一套，包括3部学术专著原件和15篇代表性论文原件（或复印件）。复印件包括期刊封面、目录及论文全文。
6、 请依次提供本表第五项至第九项中列明的相关获奖、项目及其他成果的复印件，复印件请按顺序装订。





一、个人信息
	姓    名
	
	性  别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党  派
	

	专业与研究方向
	
	是否为二级教授
	

	任教授时间
	       
	任博导时间
	       

	联系电话
	
	电子信箱
	



二、主要学术经历
	起止时间
	工作单位
	职务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三、在学术方面的主要成就和贡献（3000字以内）
请详细阐述：被推荐人在其学科领域已取得的系统性的、创造性的学术成就。说明在学科领域所起的作用、在学术界的影响和评价，以及（或）在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中的作用和贡献。
	


























四、科研成果
请列明：任教授以来出版的有重要影响的学术专著（5部）；最具代表性论文20篇，须为南京大学认定的人文社会科学类一流期刊（要求第一作者）和SSCI、A&HCI期刊（要求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简要介绍其学术贡献及引用评价情况）。
出版学术专著情况：
	序号
	作者
（按原排序）
	著作名称
	出版社
	出版年份
	出版地

	1
	


	
	
	
	

	2
	


	
	
	
	

	3
	


	
	
	
	

	4
	


	
	
	
	

	5
	


	
	
	
	



代表性论文情况：
	序号
	按以下顺序填写：作者（按原排序），题目，期刊名称，卷（期）（年），起止页码


	1
	



	
	论文学术贡献及引用评价情况：


	2
	



	
	论文学术贡献及引用评价情况：


	3
	



	
	论文学术贡献及引用评价情况：


	4
	



	
	论文学术贡献及引用评价情况：


	5
	



	
	论文学术贡献及引用评价情况：


	6
	



	
	论文学术贡献及引用评价情况：


	7
	



	
	论文学术贡献及引用评价情况：


	8
	



	
	论文学术贡献及引用评价情况：


	9
	



	
	论文学术贡献及引用评价情况：


	10
	



	
	论文学术贡献及引用评价情况：


	11
	



	
	论文学术贡献及引用评价情况：


	12
	



	
	论文学术贡献及引用评价情况：


	13
	



	
	论文学术贡献及引用评价情况：


	14
	



	
	论文学术贡献及引用评价情况：


	15
	



	
	论文学术贡献及引用评价情况：


	16
	



	
	论文学术贡献及引用评价情况：


	17
	



	
	论文学术贡献及引用评价情况：


	18
	



	
	论文学术贡献及引用评价情况：


	19
	



	
	论文学术贡献及引用评价情况：


	20
	



	
	论文学术贡献及引用评价情况：





五、人才培养
请列明：以第一完成人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或以第一完成人获得全国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或指导学生获得过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或获得国家级教学名师奖，并培养出对社会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杰出人才情况。

	序号
	人才培养

	1
	

	
	被推荐人主要贡献：


	2
	

	
	被推荐人主要贡献：


	3
	

	
	被推荐人主要贡献：


	4
	

	
	被推荐人主要贡献：


	5
	

	
	被推荐人主要贡献：




六、学科建设
请列明：作为国家重点学科或2013年全国一级学科评估列前五位学科的主要创建者及主要带头人、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主要创建者与主要负责人在学科建设中做出的贡献。
	













七、科研项目
请列明：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含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项目第一承担人）等重大科研项目情况。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项目金额
	项目起止时间

	1
	
	
	
	
	

	2
	
	
	
	
	

	3
	
	
	
	
	

	4
	
	
	
	
	

	5
	
	
	
	
	

	6
	
	
	
	
	



八、社会影响
请列明：担任（过）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部召集人；或担任（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国家社科基金评审组召集人、教育部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或担任（过）全国性一级学会会长(理事长)等重要学术职务；或在国际上有重要学术影响者(如担任SSCI二区以上或A&HCI等国际重要学术期刊编委、获得国外境外著名大学名誉博士或名誉教授等）；或在国家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中发挥了重大社会影响者（需提供证明材料）。
	序号
	起止时间
	学术组织名称
	担任职务

	1
	    年 至     年
	
	

	2
	年 至     年
	
	

	3
	年 至     年
	
	

	4
	年 至     年
	
	

	5
	年 至     年
	
	

	6
	年 至     年
	
	



九、获得奖励
	请列明：以第一完成人获得教育部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原名“教育部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国际上的重大学术奖项由校学术委员会认定对应等级。以上获奖成果不能重复计算。
	序号
	获奖成果名称
	授奖单位
	获奖等级
	获奖年份
	第几完成人

	1
	
	
	
	
	

	
	被推荐人主要贡献：


	2
	
	
	
	
	

	
	被推荐人主要贡献：


	3
	
	
	
	
	

	
	被推荐人主要贡献：


	4
	
	
	
	
	

	
	被推荐人主要贡献：


	5
	
	
	
	
	

	
	被推荐人主要贡献：




[bookmark: _GoBack]十、被推荐人签字认可
	

本人承诺，对以上所述之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被推荐人签字：               
                                                 年      月      日



十一、学校意见
	



负责人（签章）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